
 

标段编号：  2503-440343-04-01-479064002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勘察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大鹏所城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P4地下二层

停车场品质提升标段（勘察）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日期： 2025年12月17日 



 

  



 



 



二、企业资质（原件扫描件） 

1 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证书 

 

 



 

 

  



2 测绘甲级资质证书 

 

 

 



三、投标人同类业绩表 

近 5 年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上限 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服务内容 

合同签订时

间 

1 

大鹏新区档案馆•方志

馆建设工程（详细勘

察） 

789.9 
工程勘察、地形测量、地下管

线探测、工程物探等 
2021.9.7 

2 

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

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

工程(勘察) 

452.41 
工程勘察、地形测量、地下管

线探测、工程物探等 
2021.2.8 

3 
碧岭翠峰学校项目勘

察工程 
374.42 

工程勘察、超前钻、工程测量

等 
2025.1.8 

4 
龙华区看守所(含拘留

所)(勘察) 
393.29 

工程测量、工程物探、工程勘

察、土壤氡浓度检测、超前钻 
2021.11.4 

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

汕校区（一期）详细勘

察 

373.96 
地形测量、工程物探、工程勘

察、施工控制点测量 
2023.10.18 

注：①业绩证明材料需提供勘察合同原件扫描件（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其内

容需包含工程名称、单位名称、工程规模、签订时间、合同额、双方签字盖章页

等），否则不予计取。 

   ②业绩证明材料为原件扫描件，若原件扫描件不清晰或印章不清晰的，投标

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③业绩类别为房建类岩土工程勘察，提供的合同中未能体现房建类岩土工程

勘察的还需提供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证明材料由投标人出具的

不予记取。 

   ④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中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额为准，且需同时

提供中标通知书。 

   ⑤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无法判断合同签订时间为近五年业绩的不予计取。 

   ⑥业绩提供不超过 5项，如超过 5项则按提供资料前 5项业绩统计。 



业绩证明文件 

1、大鹏新区档案馆•方志馆建设工程（详细勘察） 

 











 

  



2、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工程(勘察) 

 

  



 



 



 



 

 



 

  



3、碧岭翠峰学校项目勘察工程 

 

 



 













 



 

  



4、龙华区看守所(含拘留所)(勘察) 

 



 



 



 



 



 



 



 



 



 



 



 



 



 



 



 



 



 



 



 



 

  



5、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汕校区（一期）详细勘察 

 



 

 



 



 



 



 



四、拟派项目负责人同类业绩表 

姓名 代仲海 年龄 41 

学历 博士 职称 岩土工程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年限 18 
执业资格注册

专业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近 5 年以项目负责人身份承接的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上限 5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订时

间 
担任职务 

1 
大鹏新区档案馆•方志

馆建设工程（详细勘察） 
789.9 2021.9.7 勘察技术组长 

2 

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

指挥中心大楼建设工程

(勘察) 

452.41 2021.2.8 勘察技术组长 

3 

梅州市丰顺县经济开发

区标准化厂房及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609.51 2021.3.3 项目负责人 

4 

坪山区特殊教育学校项

目（勘察设计施工一体

化） 

105.274773 2023.8.2 勘察技术负责人 

5 
罗湖区中医院扩建工程

(勘察) 
224.7813 2022.9.29 勘察技术组长 

注：①业绩证明材料需提供担任同类工程项目负责人的勘察合同原件扫描件

（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其内容需包含工程名称、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名字、工

程规模、签订时间、合同额、双方签字盖章页等），否则不予计取。 

②业绩证明材料为原件扫描件，若原件扫描件不清晰或印章不清晰的，投标

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③业绩类别为房建类岩土工程勘察，提供的合同中未能体现房建类岩土工程

勘察的还需提供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证明材料由投标人出具的

不予记取。 

④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中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额为准，且需同时

提供中标通知书。 

⑤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无法判断合同签订时间为近五年业绩的不予计取。 

⑥合同需体现拟派项目负责人名字及职务，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名字及职务

的，还需提供业主出具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计取。 



⑦业绩提供不超过 5项，如超过 5项则按提供资料前 5项业绩统计。 







 





社保缴纳说明 



 



 



业绩证明文件 

1、大鹏新区档案馆•方志馆建设工程（详细勘察） 

 













 







  



2、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工程(勘察) 

 

  



 



 



 



 

 



 







 

  



3、梅州市丰顺县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坪山区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 

 

 



 



 



 



 



  



5、罗湖区中医院扩建工程(勘察)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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